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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
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

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11月11日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兰亭高科股份

有限公司

诸暨市中天工业有

限公司

浙江清峰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佳华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诸暨市美佳达制衣有限公司

诸暨市长连彩印包

装有限公司

浙江中统管业有限

公司

浙江新思路实业有限公司

荣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

诸暨三星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艾洁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东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诸暨市海东机械有限公司

诸暨市百新水暖配

件有限公司

浙江红霞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何仕汽车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恒誉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诸暨正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市泗汇物资有限公司

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县雅男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钱江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固城混凝土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39995015.39

19472119.3

11991751.93

26369522.53

0

5085615.08

42089623.2

29779311.88

17671517.42

10000000

7283116.09

6999996.2

14999992.29

2700000

7167843.57

6286402.36

12686664.44

13437245.54

17282122

1462204.08

29999946.14

4657878.51

71994359.58

26708639.34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浙江兰亭高科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兰亭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友工机械装备

有限公司、浙江中能建设有限公司、杨林江、浙江友工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浙江嘉梦依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嘉梦依袜业有限公司）、浙江震龙机

械有限公司、浙江通威机械有限公司、杨永波、潘丽琴、诸暨市中天工业有限

公司

石夏君、石娜华、石月清、吴仙芬、石洪锋、浙江佳华机械实业有限公司、诸暨市金浩有色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石夏君、石娜华、浙江佳华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翁佳斌、陈伏英

章彩琴、孔铁平、李诸英

诸暨正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虞建江、张华平、浙江中统管业有限公司

蔡朝晖、陈旦燕、诸暨市光裕竹业有限公司、浙江新思路实业有限公司

陈建生、杨丽珍

陈建生、杨丽珍

诸暨市丽腾化纤有限公司、钟小龙、陈雅珍、诸暨三星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恒誉针纺有限公司、金信康、揭水仙、诸暨市城北利明加弹厂

浙江海讯纺织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海讯印染有限公司）、楼海飞、王全东、卢文方

冯海东、冯轲均、诸暨市倡奇机械厂

浙江日升管业有限公司、陈建强、姚燕平、诸暨市店口森林机械厂

季红霞、阮国均、浙江快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何建军、潘红英、浙江龙越管业有限公司、福朗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钱杨软轴软管有限公司、浙江东昶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诸暨市草塔华幼

针织厂、江苏衢隆针纺有限公司、丁宏刚、章海燕

浙江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正大汽车有限公司、陈伟新、俞亚芳

浙江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星纸业有限公司、李金星、李美英

马云法、沈土根、查渺清、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田勇、绍兴汇诚针纺织有限公司、刘秀英

浙江尽心医药有限公司、绍兴县炎泰针织有限公司、胡永平、边文珍、胡斌良、

袁园、绍兴县钱清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

浙江中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固量科技有限公司、楼锦华、王铁明、浙江固城混凝土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85012014281108、85012014281264、85012014281287、

85012014281594、85012015280708、85012015280749、

85012015280746、85012015280747

XC65633511314223、XC65633511314236、XC65633511314243

85052013280969、85052013280982、85052014280284、85052014280285

XC65634611314015、XC65634611314268、XC65634611314310、XC65633569014188

85052015280299、85052015280308、85052015280159

XC65635511314402

2013年借字1975号、2013年借字2129号、2014年借字0690号、2014

年借字1064号、2014年（承兑协议）00345号

SXZJ201612300127、SXZJ201612300097

087001304016（C）

087001304017（C）

XC65635411314239、XC65635411314240

XC65635111314297

85052015280274、85052016280276

（20503000）浙商银小借字（2014）第01065号

兴银绍支业二流【2013】第024号

XC65634411315373

公授信字第ZH1500000047757号、公借贷字第ZH1500000047757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1052号、（20503000）浙商银借字

（2014）第01059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019号、（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058号

XC653541123320140031、XC653541123320140003

85082013280244、85052013280249

85042014280583

657243123220140035、657243123220140036

61702712302016017、61702712302016018、61702712302016019

抵押担保合同号

85012013281183、85012013281183、85012013281183、ZB8501201300000245、

ZB8501201300000246、ZB8501201400000301、ZB8501201400000303、ZB8501201400000302、

ZB8501201400000302、ZB8501201400000302、ZB8501201300000318、ZD8501201300000088、

ZD8501201400000063

XC65633599914223-1、XC65633599914223-2、XC65633599914223-3、XC65633599914223-4、

XC656335925013160

ZB8505201328094501、ZB8505201300000146、ZD8505201300000068

XC65634699914310、XC656346925013059 XC65633599914188、XC65634699913267、XC65634699914268

ZB8505201228042601、ZD8505201200000022

XC65635599914402、XC65635599914402-1、XC65635599914402-2

2013年共保字0666号、2014年保字132号、2014年抵字0279号

SXZJ201592500051、SXZJ20159990090、656355999201458013

ZDBSX08700130401601、ZDBSX08700130401602

ZDBSX08700130401601、ZDBSX08700130401602

XC65635499914239、XC65635499914239-1、XC656351925012194

XC656351925014297、XC65635199914297、XC65635199914297-1

ZD8505201300000039-1、ZD8505201300000039-2、ZD8505201300000039、ZD8505201300000038

（337099）浙商银保字（2014）第30072号、（337099）浙商银高抵字（2014）第30016号

兴银绍支业二高保【2012】第030号、兴银绍支业二高个保【2012】第070号、兴银绍支业二高个

保【2012】第069号、兴银绍支业而高抵【2012】第004号

XC65634499915373-001、XC65634499915373-002

公高保字第99072015B18126号、公高保字第99072015B18127号、个高保字第99072015B18128号

（337099）浙商银高保字（2013）第60009号、（337099）浙商银高保字（2013）第60010号

（337099）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60001号、（337099）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60002号

65354199920140004、65354199920130074、65354199920130075、65354199920130076、653541925020140032

CD85082013880156、ZD8508201300000040

85042013280628、ZD8504201300000046、ZB8504201300000168

65724399920140016、65724399920140017、65724399920140015、627243925020140047

61702712302015040、61702712302015601、61702712302015040、61702712302015040、'617027123020150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买断型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协议编号：浙金信（转）字2020QT0185号-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瓯海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
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浙商

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联系电话：0577-88595903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60307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温州东瓯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20年10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

62873612322015F001、62873612322015F002、62873612322015F003、62873612322015F004、62873612322015F005、62873612322015F006、62873612322015F007、

62873612322015F008、62873612322015F009、62873612322015F010、62873612322015F011、62873612322015F012、62873612322015F013、62873612322015F014、

628736123220145453

本金

170467442.92

欠息

93016171.26

垫付费用

32300

担保人

陈晓义、李勇、方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东瓯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金
信（转）字2020QT0185号-2），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商金汇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6030705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温州东瓯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20年10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

62873612322015F001、62873612322015F002、62873612322015F003、62873612322015F004、62873612322015F005、62873612322015F006、62873612322015F007、

62873612322015F008、62873612322015F009、62873612322015F010、62873612322015F011、62873612322015F012、62873612322015F013、62873612322015F014、

628736123220145453

本金

170467442.92

欠息

93016171.26

垫付费用

32300

担保人

陈晓义、李勇、方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东瓯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方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台州市方顺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与 台 州 市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的《债 权 转 让 协 议》（协 议 编 号 ：
ZZ20201106-ZGFS-QH号），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三门强
辉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方顺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台州市方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方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方顺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3666890615
台州市方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5067668880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方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1日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表》
标的债权明细表 利息截至日期：2017年11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在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用不作为标的债权转让。
2、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截至

[2017]年[11]月[30]日）等的暂估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抵押物
现状和债权情况实际以抵押物现场或法院确认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

三门强辉船舶

修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3年椒（承）人字238、241、247号、2013年椒（借）人字266、267号、2014年椒（借）人字028、

032号、2013年椒开（人）字025、026、030号、TF92JH130103

未偿本金

67599369.90

未偿利息

46805034.86

本息合计

114404404.76

担保合同

2012年椒（抵）字035号；2013年椒

（个保）字019号

担保情况

位于三门县泗淋乡硖礁塘的海域使用权抵押；李伯平、任彩琴、李卫强、王芳、

李伟辉、李雪娇保证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华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义乌市华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编号为01TXCZ-A-2019011-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义乌市华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华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华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市华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3989656912，徐先生
华泉资产联系电话：13506897673，楼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华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10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义乌市华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10月20日）

本金

67,700,000.00

欠息

35,611,059.71

本息合计

103,311,059.71

担保人

浙江兆林实业有限公司、李兴林、冯伟芬、陈建玛、陈云强、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陈华伟、陈芝茵、陈芝敏、义乌市江泰服饰有限公司


